[bookmark: _GoBack]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实质性要求负偏离的响应文件视为无效响应。
1.服务要求
	▲1.1因车辆本身问题或自然原因导致车辆不能继续使用的情况，供应商应及时与采购人协商就近维修或确实无法维修的当即免费更换相同档次和新旧的车辆为采购人服务。车辆出现事故或损伤，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协助甲方处理并善后工作，若因乙方配合问题造成保险无法理赔的，甲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维修费、折旧费、车辆更换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1.2车辆出现事故或损伤，采购人应及时通知供应商，供应商应及时协助采购人处理并善后工作，若因供应商配合问题造成保险无法理赔的，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维修费、折旧费、车辆更换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1.3成都市绕城内免费提供取送车、换车服务，采购人可指定送还车地点。

	1.4供应商保证采购人需求车辆充足，合同期内随时满足采购人的用车需求，按照采购人需求车型提供，提供替代车型时，车型要实质性相当于或高于采购人需求车型标准，费用标准不变。短租车辆遇政府限行的情况时，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提前更换限行的临租车辆。

	1.5用车响应时间（指提出用车需求到车辆送达的时间，以工作日工作时段导航显示时间作为参考）：正常情况下1天内或按协商时间送达，紧急情况下0.5小时送达。

	▲1.6提供车辆含第三责任险、交强险、车辆车损险。

	1.7如果采购人有高频率临租车需求时，可按照采购人要求长期停放两台需求车在采购人院内，费用以采购人实际用车时间结算。

	1.8采购人不定期对供应商阶段服务情况考核，若出现不履行合同约定或在合作过程中收到使用部门有效投诉的，供应商需支付违约金500元/次，违约情节严重的，采购人可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1.9供应商提供车辆登记时间不超过3年，若发现送租车辆有明显安全隐患（包括但不限于调公里表、大修过等情况），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此造成采购人经营、人员事故的，一切法律和赔付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1.10提供车辆带行车记录仪，接受不满油还车，费用按供应商取车后实际加油金额据实结算，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等额发票。

	1.11供应商应固定1-2名对接人，且保持沟通顺畅，不得随意调换对接人，确因需要调动更换的应提前告知并争得采购人同意；若采购人对供应商安排的对接人不满意，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对接人。

	1.12可根据采购人用车需求，配置防滑链。


2.商务要求
▲2.1本项目供应商所报车辆租金为包含税费、服务费以及车辆保险、保养、年检、磨损等费用的综合价格，以天或月为单位报价；
▲2.2报价单中所列预估租赁量和预估租赁时间仅作为计算总价时的参考依据，不作为合同约定；
▲2.3本项目结算方式为月结/季结，短租以实际发生的用车时间计算，租赁时间最小单位为半天或半月。


预计租车数量及时长
	参考车型
	预估租赁量
	预估租赁时间

	
	
	

	轿车
	宝来/捷达
	25辆
	10个月

	轿车
	宝来/捷达
	4辆
	180天

	轿车
	帕萨特
	1辆
	20天

	越野车
	丰田汉兰达
	3辆
	25天



注：参考车型非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可按同等级车辆响应。
